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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政類 

項目名稱 1、寺廟登記 

應備證件 

1. 申請書。 

2. 寺廟登記申請表。 

3. 寺廟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 符合臺北市辦理寺廟登記須知第12點第2項認定原則之信徒或執事組織成

員名冊、願任同意書及證明文件各4份。 

5. 組織或管理章程及信徒或執事會議紀錄各4份。 

6. 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名冊及相關選舉會議紀錄各4份。 

7. 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4份。 

8. 房屋使用執照。 

9. 不動產（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狀影本。 

10. 動產存款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11. 寺廟沿革。 

12. 寺廟建築物外觀及主祀神佛像照片。 

13. 加入所屬教會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14.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捐贈同意書及印鑑證明。土地及建築物已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104條規定註記者，附更名登記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8日 

（民政局：11日） 

（區公所：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或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依臺北市辦理寺廟登記須知規定，申請寺廟設立登記，其寺廟建築物應符合

下列要件： 
1.專供宗教使用並取得用途為寺廟之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2.建築物外觀具所屬宗教建築特色，或經所屬教會證明具該宗教建築特色。 
3.有供奉神佛像供人膜拜，從事宗教活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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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寺廟申請財產處分、不動產抵押貸款及核發印鑑證明 

應備證件 

＊申請財產處分應備表件：第1-8項 

＊申請不動產抵押貸款許可應備表件：第1-3及9-12項 
＊申請寺廟印鑑或負責人印鑑證明核發應備表件：第1-3及13-15項 
 

1. 申請書(函)正本 
2. 寺廟章程所定有權決議機構之相關會議紀錄正本（申請寺廟印鑑或負責人

印鑑核發需另檢附其他證明文件）一式3份 

3. 寺廟章程影本一式3份（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4. 寺廟登記表影本一式3份 

5. 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之寺廟信徒名冊或執事名冊影本一式3份 

6. 處分或變更不動產計畫書正本一式3份（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

並加蓋寺廟圖記） 

7. 處分或變更不動產清冊正本一式3份（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

加蓋寺廟圖記） 

8. 其他與處分或變更有關之資料影本一式3份（如係申請合建、自建許可應

附建築藍圖；如係出售不動產應檢附鑑價報告書） 

9. 處分設定抵押財產清冊正本一式3份（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

加蓋寺廟圖記） 

10.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正本一式3份（須由造報人簽章並加蓋寺廟圖記） 

11.不動產抵押部分所有權狀影本一式3份(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

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 

12.連帶保證還款書正本 

13.寺廟或負責人印鑑證明書正本（份數依寺廟申請需要而定） 

14.合法有效寺廟登記證影本1份（未經註記為私建寺廟或公建寺廟，並須加

蓋與正本相符章） 

15.擬處分不動產之建物及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1份（加蓋與正本相符

章）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 一般申請(通案

性)： 

(1)財產處分：22

日 
（民政局：16日） 

（區公所：6日） 

(2)不動產抵押貸

款許可：16日 

（民政局：10日） 

（區公所：6日） 

(3)寺廟印鑑或負

責人印鑑證明

核發：12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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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7日） 

（區公所：5日）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或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寺廟處分財產或變更其不動產，應依其組織章程有關財產處分規定辦理。如

章程規定處分財產應經主管機關核可者，則應備齊相關表件送所在地區公所

初審後函轉民政局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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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設立許可 

應備證件 

1. 申請書（函）正本（應註明申請人代表聯絡電話、主事務所地址） 
2. 捐助暨組織章程正本 
3. 捐助財產清冊正本(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加蓋法人圖記)及不動

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

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或定期存款證明 
4. 捐助證明書正本（含捐助人簽名或蓋章[附捐助人印鑑證明]） 
5. 捐助人指定書正本或籌備會議紀錄正本（指定或通過第1屆董監事、指定

或通過捐助章程及依章程規定指定或選舉董監事） 
6. 第1屆董事會紀錄正本（選舉董事長並通過年度預算及業務計畫） 
7. 願任董監事同意書正本（全體董監事共具1份同意書或1董監事1份同意書

均可） 
8. 董監事名冊正本（應註明屆別及任期之起訖年月日，財團法人第1屆董監

事任期應起自法人設立登記完畢之時起算） 
9. 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正本（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並由各董監事

逐一簽名或加蓋印鑑且填註提出日期） 
10. 董監事身分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1. 年度業務計畫書正本（應註明年度且應包含目的、業務項目、業務計畫完

成期限、所需經費及來源、預期績效等並加蓋造報人印章及法人圖記） 
12. 年度預算書正本（加蓋會計、製表人、負責人印章及法人圖記） 
13. 房屋稅籍資料、土地公告現值證明文件(以捐助不動產方式成立者) 
14. 切結書正本(宗教[祠]財團法人基金會需檢附主事務所僅供辦公用途，不

作為宗教[祠]聚會之場所之證明文件) 
15. 現狀表正本 
16. 現況照片正本 
17. 沿革正本 
以上除申請書（函）正本1份、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一式5份外，其餘各項為

一式4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8日 

（民政局：11日） 

（區公所：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1.申請設立本市宗教（祠）財團法人（業務範圍須在本市）可循下列2種方式

之一提出： 

(1)以捐助不動產方式成立財團法人：  
A.在本市具有不動產1棟（筆）（含土地及房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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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該土地以當年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則依稅捐機關核發之稅籍證

明所載價值計算，共計財產總額需達新臺幣2,000萬元整。 
C.該全部不動產無設定抵押登記或其他負擔者。 

(2)以捐助基金（現金）方式成立財團法人宗教（祠）基金會，其設立基金最

低標準為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僅可動用孳息而不得動用本金。 
2.新設立財團法人之寺廟須先完成寺廟總登記。 

3.以捐助不動產方式成立宗教（祠）財團法人，如房地係供作宗教用途使用

時，應符合臺北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自治條例第44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與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4.以捐助基金（現金）方式成立財團法人宗教（祠）基金會，應符合臺北市

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自治條例第28組「一般事務所」與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5.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關係者，未超過總名額三分

之一切結書；設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不得有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之切結書。（宗祠財團法人需檢附） 
6.捐助人同意於法人完成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法人所有之承諾書。

（宗祠財團法人需檢附） 
7.若捐助者為外國人則免附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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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宗教(祠)財團法人各項(董監事、章程、財產處分、財產變更、不動產抵

押貸款)變更許可案 

應備證件 

＊申請董監事變更許可應備表件：第1-9項 

＊申請增加財產變更許可應備表件：第1-4及10-12項 

＊申請處分財產、合建、自建許可應備表件：第1-4及13-16項 

＊申請變更財產（處分財產、合建、自建完成後）許可應備表件：第1-4、

10-12及17項 

＊申請財產減少（專指土地被徵收）應備表件：第1-4及10、11、18、19項 

＊申請不動產抵押貸款許可應備表件：第1-4及20-23項 

＊申請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應備表件：第1-3及24、25項 
 

1. 申請書(函)正本1份 
2. 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正本（議決與申請案有關議題；並應加蓋法人圖

記、主席及記錄印章）一式4份 

3. 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一式4份 

4. 原有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一式4份 

5. 原董監事名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一式4份 

6. 願任董監事同意書正本（全體董監事共具1份同意書或1董監事1份同意書

均可，須填註提出日期[逾期改選或任期中改選者，應與選任會議日期相

同]，且註明屆別及董監事任期之起迄年月日）一式4份 

7. 董監事名冊正本（註明屆別及任期之起訖年月日，由造報人及新任負責人

簽章並加註造報日期、加蓋負責人印章及法人圖記）一式4份 

8. 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正本（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並由各董監事

逐一簽名或加蓋印鑑且填註提出日期）一式5份 

9. 董監事身分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式4份 

10.增加（減少）財產清冊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

加蓋法人圖記）一式4份 

11.現有（變更後）財產清冊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

並加蓋法人圖記）一式4份 

12.增加部分不動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

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及不動產價值計算依據

之相關佐證文件或定存證明影本一式4份 

13.處分、拆除、合建、自建財產清冊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填註

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一式4份 

14.處分、拆除、合建、自建財產部分不動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

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

本）或定存證明一式4份 

15.處分、拆除、合建、自建使用計畫說明書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

並加蓋法人圖記）一式4份 

16.如係合建、自建許可應附建築藍圖或其他與申請案有關應送資料；如係處

分、出售則應檢附不動產鑑價報告書一式4份 

17.處分財產清冊影本及處分財產使用計畫書影本（均須蓋有民政局印信）一

式4份 

18.徵收補償費有關證明文件影本一式4份 

19.存款證明影本（徵收補償費存入銀行專戶之證明）一式4份 

20.處分設定抵押財產清冊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

加蓋法人圖記）一式4份 

21.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正本（須由造報人及負責人簽章並加蓋法人圖記）

一式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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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不動產抵押部分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

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一式4份 

23.全體董事連帶保證還款書正本一式4份 

24.法院民事裁定、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及條文修正對照表（正本1份、影本4

份） 

25.修正後捐助暨組織章程正本（請打字並應註明歷次法院裁定字號）一式4

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 一般申請(通案

性)： 
(1)處分財產、合

建 、 自 建 許

可：22日 
（民政局：16日） 

（區公所：6日） 

(2)董監事變更、

不動產抵押貸

款許可：16日 

（民政局：10日） 

（區公所：6日） 

(3)增加財產變更

許可、變更財

產 （ 處 分 財

產、合建、自

建完成後）許

可、捐助暨組

織章程修正：

15日 

（民政局：9日） 

（區公所：6日） 

(4)財產減少（專

指 土 地 被 徵

收）：14日 

（民政局：8日） 

（區公所：6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關係者，未超過總名額三分之

一切結書；設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不得有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關係之切結書。（宗祠財團法人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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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臺北市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之不動產辦理更名登記為

寺廟教堂（會）所有 

應備證件 

1. 申請書（函）正本 

2. 調查清冊正本 
3. 買賣契約(賣渡證)影印本、信（教）徒大會、董事會紀錄影印本、帳簿影

印本或不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理人切結書正

本（含立切結書人簽名及蓋章）或其他如法院認證書等文件足可認定之資

料 
4. 寺廟登記表或教堂（會）法人登記證書影印本 
5. 不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理人印鑑證明正本 
6. 其他個案表件資料 
以上除申請書（函）正本1份外，其餘各項為一式2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4日 

（民政局：8日） 

（區公所：6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或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

登記簿謄本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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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出生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出生證明書。 
3.子女從姓約定書(惟於出生證明書載明者，免附)。 

4.申請人印章或簽名、國民身分證。 
5.委託書。 

6.換領戶口名簿規費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80分鐘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

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父母於子女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女從父姓或從母姓。 

2.出生於父母結婚前或結婚未逾181日之子女出生登記，應由生父親自辦理並

檢附生父母之書面證明文件〈若父母已於出生證明書上約定新生兒從姓或

另提具子女從姓約定書者，得無須由生父親自申請或檢具書面證明文件辦

理出生登記〉，且生母為外國人或大陸地區人士時，應同時檢具駐外館處

或海基會驗證生母於子女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至第302日之婚姻狀況證明。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另本府為鼓勵生育，結合各局處資源推出「助妳好孕」專案，詳情請至

「助妳好孕」專案網頁(http://www.born.taipei.gov.tw/）查詢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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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7、出生地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委託書。 
4.當事人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

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5.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2.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

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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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8、死亡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死亡者及其配偶國民身分證。 
3.申請人印章或簽名及國民身分證。 
4.死亡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者附法院判決書。 
5.委託書。 
6.換領戶口名簿規費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須經駐外館處驗證，應附繳之文件為外

文者，應附中譯本，中譯本亦須經駐外館處或法院驗證；證明文件在大陸

地區作成者，應經海基會驗證。 

2.死亡登記，以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經理殮葬之人、死亡者死亡時

之房屋或土地管理人為申請人。本項登記得以委託辦理，惟應附繳委託

書。 
3. 死亡者如有配偶，請攜其配偶國民身分證申辦；如無配偶，則免備。另如

非死亡者配偶本人換領其國民身分證，應附繳委託書。 
4.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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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9、結婚登記 

應備證件 

1.雙方當事人之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外國人憑護照）、印章或簽名。 
2.結婚書約正本。 

3.與外國人或在臺無戶籍國人結婚者，應附繳婚姻狀況證明，如已在國外結

婚，則應附繳國外結婚證明（原文及中譯本應經駐外館處驗證）。 
4.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登記時，應檢附結婚證明文件（相關證明文

件如係在大陸地區製作，應依規定經海基會驗證）、入出境許可證（需有

移民署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結婚登記」章戳）。 
5.結婚者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

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6.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但於中華民國97年5月23日前結婚或其結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

之一方為申請人。)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國外證明文件，須經我駐外單位驗證。 

2.雙方在國外結婚生效者無法親自到場可委託，授權書、外文及中譯文證件

須經駐外單位驗證。 

3.前揭1、2項之外文證件，駐外單位如僅就外文驗證，須另譯成中文送法院

或民間公證人辦理中文譯文認證。 

4.與外國人結婚生效者，如該配偶未親自前往辦理結婚登記，應檢附「取用

中文姓名聲明書」，如係於國外作成，應經駐外館處驗證。 

5.民法第982條修正，自97年5月23日起，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2人以上證人

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登記後，方生效力。 

6.結婚當事人之一方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中文或英

文結婚證明書，每張收費100元。結婚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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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

成之授權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 

7.結婚當事人之一方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婚姻紀錄

證明書，每張收費15元。婚姻紀錄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授

權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成

之授權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86年9月30日電腦化後資料原則為隨到隨

辦，須人工查證之資料為2個工作天；86年9月30日電腦化前資料原則為3個

工作天，須人工查證之資料為6個工作天。） 

8.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9.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

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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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0、離婚登記 

應備證件 

1.雙方當事人之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2.離婚協議書或法院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或法院調解（或和解）離婚筆錄。 
3.離婚者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

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4.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協議離婚，雙方須同時到場申辦，且以向戶政機關為登記始生效力。但經法

院裁判離婚確定、調解或和解離婚成立或其他離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

一方為申請人。 

2.如經法院裁判離婚確定者，有歷經多審級裁判，請攜帶歷次法院裁判文件及

確定證明書。 

3.雙方在國外離婚生效者無法親自到場可委託，授權書、外文及中譯文證件須

經駐外單位驗證。 

4.前揭外文證件，駐外單位如僅就外文驗證，須另譯成中文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辦理中文譯文驗證。 

5.大陸地區作成之離婚書約須經海基會驗證，大陸地區判決離婚之公證書經海

基會驗證後，仍須經我國法院認可確定。 

6.離婚當事人之一方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中文或英文

離婚證明書，每張收費100元。離婚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授

權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成之

授權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 

7.離婚當事人之一方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婚姻紀錄證

明書，每張收費15元。婚姻紀錄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授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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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成之授權

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86年9月30日電腦化後資料原則為隨到隨辦，須人

工查證之資料為2個工作天；86年9月30日電腦化前資料原則為3個工作天，

須人工查證之資料為6個工作天。） 

8.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9.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領

（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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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1、認領登記 

應備證件 

1.雙方當事人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未領證者免附）。 
2.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生父母協同提出之認領同意書或有關證明文件。如生父單獨以認領書辦理

認領登記者，應提憑親緣鑑定證明文件。 
4.被認領人已領有身分證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

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

辦理。 

5.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被認領人如未成年欲從父姓者，應附子女姓氏約定書。 

2.經生父認領者，該子女之姓氏適用民法第1059條第2項至第4項之規定。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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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2、收養登記 

應備證件 

1.雙方當事人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未領證者免附）。 
2.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法院認可收養裁定書及確定證明書。 
4.被收養者從姓約定書。 

5.委託書。 

6.被收養人已領有身分證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

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

辦理。 

7.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被收養人為成年人約定改姓者，須由本人親自辦理)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僑居國外委託辦理時，須附經我駐外館處認證之授權書（委託書）。 

2.如經法院多審級裁判者，請攜帶歷次法院裁判文件及確定證明書。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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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3、終止收養登記 

應備證件 

1.被收養者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未領證者免附）。 

2.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終止收養書約或法院裁判書及確定證明書或法院調解(或和解)筆錄。 
4.被收養人已領有身分證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

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

辦理。 
5.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終止收養，養子女為未成年時，應向法院聲請認可裁定確定。 

2.如經法院多審級裁判者，請攜帶歷次法院裁判文件及確定證明書。 

3.終止收養書約或法院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如係在國外發生之事實，外文

證件及中譯本須經我駐外館處驗證。 

4.前揭外文證件，駐外單位如僅就外文驗證，須另譯成中文送法院或民間公

證人辦理中文譯文認證。 

5.與大陸地區人民終止收養書件，須經海基會驗證（含授權書）。 

6.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7.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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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4、監護登記、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登記、輔助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有關證明文件（如法院裁判書及確定證明書、離婚協議書）。 
3.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簽名。 

4.委託書。 
5.換領戶口名簿規費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法院裁判文件，如經多審級裁判，請攜帶歷次法院裁判文件及確定證明書。

2.國外委託代辦，須附我駐外館處驗證之委託或授權書，如係大陸地區製作之

文件，須經海基會驗證。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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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5、遷徙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遷入地、遷出地）。 
2.國民身分證（所有遷徙者）。 
3.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4.未成年人遷徙，如由父或母單方申請，應附繳他方之同意書。 
5.遷入單獨立戶者應憑下列證件之一辦理（免提 遷入地 戶口名簿 ）： 

(1)遷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有房屋或無償借住他人房屋者，

憑房屋所有權狀或最近一期之房屋「完稅」稅單或最近6個月內之買賣契

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理。 

(2)遷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租賃之房屋者，除提憑經法院或

民間公證人公證之租賃契約書外，如提憑未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租

賃契約書者，應同時檢附出租人之房屋所有權狀或最近一期房屋「完稅」

稅單或最近6個月內買賣契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理。

如個案情形特殊，租賃契約書仍應繳驗正本外，出租人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得以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之影本代替。 

(3)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者，憑戶長或主持人

或管理人之同意書辦理。 

(4)提憑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繳納最近6個月內之水電費或瓦

斯費收據辦理。 

(5)有居住之事實而無法提出上列證明文件者，得經警勤區佐警或戶政事務所

人員查實後辦理。 
6.委託書。 
7.遷徙者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

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8.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遷入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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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遷入住址須有門牌編釘登記。 

2.受保護管束限制居住人口，辦理遷入登記，應另提憑「法院核准住所遷移證

明書」，但出監後辦理第1次遷徙登記者，得由戶所先行受理，再副知檢察

官。 

3.遷徙當事人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遷徙紀錄證明書，

每張收費15元。遷徙紀錄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授權委託書

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成之授權書

須經駐外單位驗證。（86年9月30日電腦化後資料原則為隨到隨辦，須人工

查證之資料為2個工作天；86年9月30日電腦化前資料可用戶籍謄本代

替。） 

4.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5.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領

（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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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6、住址變更登記、分（合）戶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住址變更前後地址都須附上)。 
2.國民身分證（所有住址變更者）。 
3.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4.住址變更單獨立戶者，另備同遷徙登記第5點之文件辦理。 
5.未成年人住址變更，如由父或母單方申請，應附繳他方之同意書。 
6.委託書。 

7.住址變更者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

（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8.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2.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

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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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7、撤銷登記、廢止登記、變更登記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有關證明文件。 
4.委託書。 
5.相關當事人因登記而變更身分證記載內容需同時換證時，請攜帶2年內拍攝

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

之相關規定辦理。 

6.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不實申請依戶籍法規定罰鍰。 

2.相關證明文件，如經法院多審級裁判，請攜帶歷次法院裁判文件及確定證

明書。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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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8、戶籍謄本 

應備證件 

1.申請書（含委託書）。 

2.國民身分證。 

3.印章或簽名。 

4.利害關係證明書件正本。 

5.自然人憑證（適用 e點通線上申辦及超商申請）。 

6.規費一張15元。 

申請方式 
電話申辦、傳真申辦、電子郵件申辦、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

路申辦（全程式）、超商申請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僅限郵寄申請者，隨函附繳

現金）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 

(1)臨櫃申請：1小

時 

(2)郵寄申請：4日 

(3)超商申請：轉

帳確認後1工作

天 

2.網路申辦：

ATM 轉帳確認

後1工作天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已電腦連線資料可於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2.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應經駐外館處認證；委託書在大陸地區作成者，應

經海基會驗證，並註明申請份數。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以自然人憑證申辦案件，經ATM轉帳繳費後，以雙掛號郵寄者，郵資自費。

5.ATM 轉帳繳費僅提供以自然人憑證申辦者使用。 

6.以 ATM 轉帳付款而以臨櫃方式取件者，仍須持憑當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

章（簽名）領件。 

7.以 ATM 轉帳或信用卡付款者請於2天內完成繳費，超過繳費期限案件會自動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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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申辦皆屬預約申請，申請人仍須臨櫃取件，並繳驗

相關應備證件。 

9.郵寄申請附繳證件應以正本證件辦理，並附規費及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

封。 

10.超商僅限以自然人憑證申請個人現戶謄本且每次申請限3份。 

11.應備證件第4點所稱利害關係證明書件正本，係指以利害關係人身分申請

戶籍謄本時，申請人須至戶政事務所臨櫃審核辦理，並繳驗利害關係證明

書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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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19、印鑑登記證明及變更廢止 

應備證件 

1.國民身分證。 
2.印鑑章。 
3.受委任人應提憑委任書或授權書，並應附繳委任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印鑑證明規費每張20元（另印鑑登記、變更、廢止每次20元）。 
5.未成年人申請由法定代理人代辦，法定代理人有數人，由其中一人代為申請

者，並應附繳其他法定代理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或同意書。 

申請方式 

1. 印鑑登記、變更或廢止：應由當事人親自申請(委任申請須符合戶政事務所

辦理印鑑登記作業規定)。 
2. 印鑑證明：當事人親自申辦或委任申請(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代辦；委任

申請須符合戶政事務所辦理印鑑登記作業規定)。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1.設籍於臺北市者，至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理。 

2.戶籍遷出國外當事人本人（法定代理人）至本市任一戶所辦理；受委任人於最

後戶籍地戶所辦理。 
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人，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由法定代理人代辦。 

2.依戶政事務所辦理印鑑登記作業規定出具之委任書或授權書(註明授權項目

及申請印鑑證明份數)，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其在大陸

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驗證。 

3.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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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0、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 

應備證件 

1.請領類別: 

(1)初領： 

A.當事人戶口名簿正本、或貼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例如學生證、10

年內畢業證書、護照、健保卡…等。未滿14歲者由法定代理人陪同申

請，法定代理人並應提憑國民身分證正本。 

B.最近2年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1張或數位相片。 

C.印章或簽名。 

(2)換領： 

A.當事人國民身分證。 

B.印章或簽名。 

C.如原證嚴重毀損、相片無法辨識或照片模糊比照補領方式辦理。 

(3)補領： 

A.當事人戶口名簿正本、或貼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政府機關核發

貼有相片之有效證件、護照、10年內畢業證書、退伍令…等。 

B.最近2年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1張或數位相片。但申請人之相片掃描建

檔取像日期在2年內，並經核對人貌相符者，得免繳交相片。 

C.當事人印章或簽名。 

(4)舊式身分證全面換領： 

舊式身分證、印章或簽名、最近2年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1張或數位相

片。 

2.照片規格： 

(1)當事人最近2年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含有色隱形眼鏡及瞳孔

放大片)，眼、鼻、口、臉、兩耳輪廓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不

遮蓋，相片不修改，足資辨識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

至下顎之長度不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

面紙相片1張或數位相片，不得使用合成相片。 

(2)當事人原身分證之相片掃描建檔取像日期如係2年內，且經戶政事務所核

對人貌相符者，得直接列印該檔存相片製作身分證；惟如原身分證之相片

掃描建檔日期逾2年者，應備妥最近2年內所攝彩色相片1張或數位相片。 
3.規費：初、換證50元，補證200元。 

4.請領未成年人國民身分證如由法定代理人單方申請者，須另附他方之同意

書。 

申請方式 

1.初領、補領： 

當事人年滿14歲者應親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理；當事人未滿14歲者應由法

定代理人或法定代理人委託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辦理(當事人需至戶政事務

所核對人貌)。 

2.換領： 

當事人親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理，或因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

項變更者，得委託他人向各該申請登記之戶政事務所辦理。（但如僅更換

照片，則不能委託，須親自辦理。） 

3.舊式身分證全面換領： 

當事人親自至戶籍地戶政事務所領取新式國民身分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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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 
遇有疑義時，需

其他機關協助查

證者，比照送局

核對口卡9日。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1.初領、補領及換領：任一戶政事務所 

2.舊式身分證全面換領：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相片之有效證件，例如：護照、退伍令……，可電洽任

一戶政事務所詢問。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3. 上 傳 數 位 相 片 請 至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 網 址 ：

http://www.ris.gov.tw）點選「網路申辦」→「國民身分證影像上

傳」，上傳成功後再至戶政事務所臨櫃申辦國民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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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1、改名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有關證明文件。 
3.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簽名。 
4.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單方申請，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 
5.戶口名簿。 

6.改名已領有身分證者、相關家屬已請領國民身分證而須隨同變更父母或配

偶姓名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

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7.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辦理）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有以下情形者除外) 

同時申請撤銷原改名登記，應向原辦理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登記。 

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改名當事人可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姓名更改紀錄證

明書，每張收費15元。姓名更改紀錄證明書可授權委託他人辦理，應查驗

授權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在國外作

成之授權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86年9月30日電腦化後資料原則為隨到隨

辦，須人工查證之資料為2個工作天；86年9月30日電腦化前資料原則為3個

工作天，須人工查證之資料為6個工作天。）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3.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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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2、從姓 

應備證件 

1.父母約定書(年滿20歲之成年人免附)。 

2.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簽名)。 

3.戶口名簿。 

4.改姓已領有身分證者、相關家屬已請領國民身分證而須隨同變更父母或配

偶姓氏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

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5.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辦理）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有以下情形者除外) 

1.同時申請撤銷原改姓登記，應向原辦理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登記。 

2.改姓涉及原住民身分得喪變更，應向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2.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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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3、喪失、歸化、回復國籍 

應備證件 

1.申請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國籍法施行細則」之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證書規費1200元（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註明為內政部） 
4.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

相關規定辦理。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辦理）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郵政匯票）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1日 

（戶政所：4日） 
（民政局：7日）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

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層轉內政部准

駁 

承辦單位 

一、歸化、回復戶籍者：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轄市、縣(市)

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二、喪失國籍者：居住於國內者，由本人親自向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層轉

直轄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許可；居住於國外者，由本人親自向駐外館

處申請，由駐外館處送外交部轉內政部許可。 

三、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戶政所受理轉報4天（喪失國籍者戶政所須查證其有無國籍法第13條各項情事

可不在此限），本局核辦7天。 

2.經內政部核定後，戶政所函復申請人6天。 
3.如有特殊案件，需蒐集相關資料，經簽奉主管核准，處理期限方得為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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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4、戶籍登記簿閱覽 

應備證件 

1.印章或簽名。 
2.國民身分證。 
3.利害關係書件。 
4.委託他人申請附繳委託書、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5.閱覽費15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委託書在國外作成，應經駐外館處認證，在大陸地區作成者應經海基會驗

證。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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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5、門牌證明 

應備證件 

1.申請人（房屋所有權人或現住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2.委託他人申請附繳委託書、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申請人為利害關係人時，應帶利害關係證明文件正本。 
4.規費每張20元。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 

(1)臨櫃申請：1

小時 
(2)郵寄申請：4

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建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委託書在國外作成，應經駐外館處認證；在大陸地區作成者，應經海基會驗

證，並註明申請份數。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3.通信郵寄申請4日，郵寄請附掛號回郵信封。 

4.申請人線上申請通過後，通知申請人線上繳費，如不通過則回覆駁回原因。

5.申請人可選擇線上繳費或臨櫃繳費。如係線上繳費，戶政事務所承辦人收到

繳費訊息後請領門牌證明，並回覆申請人。申請人可臨櫃取件或由戶政事務

所郵寄門牌證明。 

6.以ATM轉帳或信用卡付款者請於2天內完成繳費，超過繳費期限案件會自動存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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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6、門牌編釘 

應備證件 

1.初編： 
(1)申請人（起造人或房屋所有權人之一）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或公司行

號證明文件。 

(2)建造執照正本、建物位置圖、核准施工設計圖及各層樓平面圖1份，有拆除

執照者另附影本等文件；或建築物所有權證明文件。 

2.增、併編：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2)本市建管處室內裝修核准書函（驗正本）、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書、建物產

權證明文件、建物外觀照片。 

3.改編：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申請門牌改編應取得門牌需改編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連署後，向戶政事務所提出書面申請。 

(2)戶政事務所受理門牌改編申請後，除已取得全部建築物所有權人連署之提

案外，應即辦理意見調查，於徵得需改編建築物所有權人四分之三以上同

意後，依現有門牌順序改編。 

(3)建築物所有權證明文件或切結書、建築物原核准圖說。 

4.補發或換發： 

申請人（房屋所有權人或現住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5.委託他人申請附繳委託書、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6.門牌工本費每面64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3日內實

地勘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建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新建房屋申請初編門牌者，均應函送區公所辦理鄰里編組。 

2.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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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7、更正登記 

應備證件 

1.國民身分證。 
2.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提「戶籍法施行細則第16條、17條」之相關證明文件。 
4.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以利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應另繳利害關係

證明文件。 
5.戶口名簿。 
6.相關當事人因更正登記而變更身分證記載內容需同時換證時，請攜帶2年內

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

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7.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應經駐外使領館驗證。 

2.在大陸地區作成之公證書，應附來臺設籍前之原始資料影本，並經海基會驗

（查）證。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

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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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28、請領戶口名簿 

應備證件 

1.戶長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2.破損換領應附繳舊戶口名簿。 

3.委託申請： 

(1)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2)戶長出具之書面委託書。 
4.自然人憑證（適用 e點通線上申辦及超商申請）。 

5.規費30元。 

申請方式 
電話申辦、傳真申辦、電子郵件申辦、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

路申辦(網路預約)、超商申請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僅限郵寄申請者，隨函附繳

現金）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 

(1)臨櫃申請：1

小時 
(2)郵寄申請：4

日 

(3)超商申請：4

日 

2.網路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1.初領：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2.補領、換領：任一戶政事務所 

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應經駐外館處認證，委託書在大陸地區作成者應經海

基會驗證，並註明申請種類。 

2.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及網路申辦皆屬預約申請，申請人仍須臨櫃取件，

並繳驗相關應備證件。 

3.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4.郵寄申請應具書面、附繳申請人身分證正本、規費及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

郵信封。 

5.超商申請方式僅限戶長本人以自然人憑證申請補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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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請種類(提供下列四種版本，可選擇部分或全部申領)： 

(1)現住人口詳細記事。 

(2)現住人口省略記事。 

(3)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 

(4)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省略記事。 

7.新式戶口名簿實施後，戶籍資料變動，應同時換領戶口名簿，不得人工註

記。 



 38

 

項目名稱 29、初設戶籍登記 

應備證件 

1.經核准定居之定居證或核准設籍之證明文件。 
2.單獨立戶者，另備同遷徙登記第5點之文件辦理。 
3.遷入他人戶內併提戶口名簿。 

4.委託書。 

5.初設戶籍者需請領國民身分證者，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

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6.身分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2.辦理本項登記，需請領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領

（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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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0、英文戶籍謄本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當事人親自申請：當事人本人及被申請人（含(養)父母及配偶）等之中華民

國護照及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委託申請：受委託人應繳驗國民身分證、印章、經委託人簽名蓋章之委託

書，及前項所稱相關人員之中華民國護照代為申辦。 

4.規費每張100元(同一次申請2份以上者，自第2份起每張收費15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6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任一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館處認證，委託書在大陸地區作成者應經

海基會驗證，至其他相關規定，比照申請中文戶籍謄本辦理。(海基會電

話：02-2533-5995)。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3.本人及相關親屬之姓名請以護照之英文姓名為第一優先，並請攜帶護照（或

護照影本）辦理，若無護照者，以漢語拼音填寫（姓名不屬於本件戶籍謄本

文義翻譯之列，如填寫之英文姓名錯誤，請重新申請）。 

4.英文謄本內記事部分，僅提供有關出生、死亡、婚姻狀況資料；若需其他特

殊記事，請詳填。 

5.以自然人憑證申辦案件，經 ATM 轉帳繳費後，以雙掛號郵寄者，郵資自費。

6.ATM 轉帳繳費僅提供以自然人憑證申辦者使用。 

7.以 ATM 轉帳付款而以臨櫃方式取件者，仍須持憑當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簽名）領件。 

8.以 ATM 轉帳或信用卡付款者請於2天內完成繳費，超過繳費期限案件會自動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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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1、原住民身分登記 

應備證件 

1.原住民身分認定及登記申請書1份。 

2.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當事人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未領

證者免附）。 

3.當事人為未成年人時，應由法定代理人（父母雙方）親自申請，如父母之

一方未能會同申請時，須附他方之同意書。 

4.足資證明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文件（證明文件須繳驗正本）。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委託書。 

7.當事人已領有身分證者、相關家屬已請領國民身分證而須隨同變更父母或

配偶姓名者，需同時換證。換證請攜帶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

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8.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依原住民身分法第9條第1項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不

得委託他人辦理)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依原住民身分法第9條第1項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不得委託他人辦理。 

2.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3.辦理本項登記，如涉及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

請依請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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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2、自國外入境恢復戶籍 

應備證件 

1.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簽名）。 

2.有入境章戳的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 

3.單獨立戶者，另備同遷徙登記應備證件第5點規定辦理。 

4.委託書。 

5.戶口名簿。 

6.恢復戶籍者2年內拍攝正面彩色半身照片1張或數位相片，規格依請領

（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7.換證規費每張50元、戶口名簿每份30元。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遷入地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除另有規定外，皆須正本。 

2.辦理本項登記，需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其處理期限及所需證件另請依請

領（初、補、換）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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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3、電子戶籍謄本申辦服務 

應備證件 自然人憑證 
申請方式 網路申辦（全程式；連結至內政部戶役政網路申辦服務系統網站申請）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無 
2.網路申辦：1

小時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內政部(連結至內政部戶役政網路申辦服務系統網站申請) 

備註 

1.本服務內容主要提供民眾線上下載電子戶籍謄本，並提供有關機關單位、

公司行號或民眾驗證電子戶籍謄本。 
2.機關單位、公司行號或民眾進行電子戶籍謄本驗證作業，查閱資料內容

前，請先參閱驗證程序說明。 

3.當確定需下載電子戶籍謄本時，可儲存至磁片或硬碟中；存放在磁片中的

電子戶籍謄本可交至需要戶籍謄本的機關單位，由機關單位於個人電腦軟

式磁碟機安插已儲存電子戶籍謄本的磁片，上網至戶役政網路申辦服務系

統網站點選「驗證作業」進行相關驗證。驗證工作需由受理單位驗證電子

謄本之電子檔案是否正確後始生效力。 

4.內政部自99年10月1日新增電子戶籍謄本紙本列印騎縫章、押花、浮水印及

驗證檢查號相關功能，民眾可自行列印紙本電子戶籍謄本，交付需用機關

(單位)、公司行號，該電子戶籍謄本可依其檢查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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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4、臺北市非政府組織(NGO)會館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使用申請書 

2.單位設立證明文件（法人登記證書、人民團體立案證書等） 

3.活動計畫簡要說明（如活動計畫、簡章、文宣單等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掛號郵寄現金袋）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7日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376或02-27208889轉1909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 

1.本會館場地以經合法立案之法人、人民團體等非政府組織及本府所屬各級

機關學校為借用對象。 
2.申請人得於使用日前90天至前10天期間內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詢問時

段，惟應於使用日10天前依一般申請或網路申請規定辦理申借事宜，始得

使用場地。 

3.如發生2個以上之申請人借用同一時段之情形，不論係以何種方式申請，以

先提出完整申請書表與應備證件者有優先借用場地權。為避免重覆申請，

請先洽詢承辦單位。 

4.其他注意事項，請參考「臺北市非政府組織（NGO）會館場地使用說明」。

5.非政府組織會館─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青島東路8號（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2號出口） 

電話：02-23929053 

傳真：02-23929060 

6.依「臺北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行要點」第7點，自105年8月1

日起凡租借本場地需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之規定，如經本局勸導

仍拒不配合者，將拒絕租借場地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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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5、臺北市門牌位置數值資料提供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門牌資料提供使用申請書 
2.政府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申請書請加蓋機關(學校)印信與代表人印

章 
3.法人、人民團體或營利事業機構等，申請書請加蓋公司章與代表人印章，並

檢附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影本)1份 
4.自然人，申請書請簽名或加蓋私章，並檢附身分證影本1份 
5.以上所有證明文件影本需載明「核與原本無異」之字樣，並加蓋代表人或自

然人印章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9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資訊室 

電話:02-27208889轉4564 
傳真:02-27235933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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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6、祭祀公業法人設立登記 

應備證件 

1.申請書正本1份。 

2.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書正本1份。 

3.法人沿革正本3份。 

4.法人章程正本3份。 

5.載明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文件（設有分事務所者，一併檢附）正本3份。 

6.管理人備查公文影本1份(附法人管理人名冊正本3份)。 

7.監察人備查公文影本1份(附法人監察人名冊正本3份)（無則免附）。 

8.區公所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不動產清

冊正本1份、影本各3份(正本核符後發還)。 

9.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3份。 

10.法人派下現員名冊、法人派下全員系統表、法人財產清冊3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8日 

(民政局：11日) 

(區公所：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4或02-27258396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21、25、26條等規定。 

2. 申請對象：本條例施行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並依本條例申報清理核發派下

全員證明書者或本條例施行前已依相關法令清理之祭祀公業並已核發派下

全員證明書者。 

3. 辦理程序：申請人備齊相關表件送區公所轉市政府辦理，經市政府審查符

合本條例相關規定者，核發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法人派下現員名冊、

法人不動產清冊、法人章程、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 

4. 應備表件第2項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書正本，經主管機關驗畢及准予設

立後不予發還，申請人如有留存必要，宜請先自行影印存檔。 

5. 本市祭祀公業法人主事務所設置之審查方式依下列方式辦理： 

(1)祭祀公業法人擬設主事務所建物作「宗祠祭祀使用」：該建物應符合本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44組：宗祠及宗教建築」、建物使用執照

核定之用途應為宗教（E）類場所。另該建物如屬實施建築管理前未領有

使用執照之建物，應依建築法第96條規定申請使用執照。 

(2)祭祀公業法人擬設主事務所建物作「一般事務所使用」：該建物經切結不

作宗祠祭祀使用，經民政局、區公所及建築管理工程處至現場會勘確認作

辦公室者，則應符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28組：一般事務

所」、建物使用執照核定之用途應為「辦公（G2）類場所」。惟如使用之

樓地板面積達500平方公尺以上，即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仍應依建築法

第96條規定申請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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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祭祀公業法人擬設主事務所建物如位於保存區，則由文化局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相關規定協助評估該址得否作祭祀公業法人主事務所。法人主事務所

如作宗祠祭祀使用應符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規定，如未作

宗祠祭祀使用則應依主事務所使用用途出具一般事務所使用之切結書。法

人主事務所如作宗祠祭祀使用應符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規

定，如未作宗祠祭祀使用，則應依主事務所使用用途出具一般事務所使用

之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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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7、祭祀公業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證明及各項（管理人或監察人、財產增

加或減少及章程）變更登記 

應備證件 

＊申請管理人或監察人變更登記應備文件為第1-8項。 

＊申請財產增加（減少）變更登記應備文件為第1、6-7及9-13項。 

＊申請章程變更登記應備文件為第1、7、9及14-16項。 

＊申請圖記及管理人印鑑證明應備文件為第1、5-6、9及17項。 

＊申請圖記及管理人印鑑變更登記應備文件為第1、6-9及18項。 

 

1.申請書正本1份 

2.選任證明文件(派下員大會會議紀錄正本3份及簽到簿正本1份及影本2份

【出席及同意人數依章程規定，章程未訂則依祭祀公業條例第35條規定】

或同意書【依章程規定或取得派下現員1/2以上書面同意】)正本1份，影本

2份（會議紀錄正本應加蓋【法人圖記】、【主席】及【記錄】印章，影本

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印章） 
3.管理人(監察人)名冊正本3份（加蓋法人圖記及造報人印章，備註欄註明任

期起迄年月日） 

4.管理人(監察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2份 

5.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正本3份(監察人變更免附) 

6.法人章程影本2份（須蓋有市政府印信） 

7.原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正本1份 

8.原核發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正本1份 (監察人變更免附) 

9.派下員大會會議紀錄正本3份及簽到簿正本1份及影本2份（出席及同意人數

依章程規定，章程未訂則依祭祀公業條例第33條規定）或同意書（依章程

規定或派下現員2/3以上書面同意) 正本1份，影本2份（會議紀錄正本應加

蓋【法人圖記】、【主席】及【記錄】印章，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及【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印章） 

10.原核發財產清冊正本(須蓋有市政府印信)1份，影本2份 

11.增加（減少）財產清冊正本3份（須由代表法人之管理人簽章、填註造報

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 

12.現有（增減後）財產清冊正本3份（須由代表法人之管理人簽章、填註造

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 

13.變動部分財產證明文件（土地建物登記謄本）正本1份，影本2份 

14.原核發法人章程正本（須蓋有市政府印信）1份，影本2份 

15.條文修正對照表（須由代表法人之管理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

圖記）正本3份 

16.修正後法人章程（應加蓋法人圖記）正本3份 

17.原核發法人登記證書影本1份 

18.變更後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正本3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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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管理人或監察人

變更、財產增加

（減少）變更、

圖記及管理人印

鑑證明、圖記及

管理人印鑑變更

登記：一般申請

(通案性)：14日 
(民政局：8日) 

(區公所：6日) 

2.章程變更登記：

一般申請(通案

性)：18日 

(民政局：11日) 

(區公所：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4或02-27258396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33、35、38、39條規定。 

2. 辦理程序：申請人備齊相關表件送區公所轉市政府辦理，經市政府審查符

合本條例規定者，核發變更後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法人章程、財產清

冊、管理人(監察人)名冊、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式。 

3. 申辦增加財產變更登記，應先向增購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法人所有後再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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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8、祭祀公業法人派下現員變更登記 

應備證件 

1.申請書正本1份。 

2.會議紀錄正本3份（如章程規定應經有權議決派下員異動之權力機構議決，

則應檢附會議紀錄，並應加蓋【法人圖記】、【主席】及【紀錄】印

章）。 

3.派下員變動部分系統表正本4份（應加蓋法人圖記、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印

章） 

4.派下員變動部分戶籍謄本正本1份、影本1份。 

5.派下員變動部分名冊正本4份（應加蓋法人圖記、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印

章）。 

6.變動後法人派下現員名冊正本3份（應加蓋法人圖記、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印

章）。 

7.變動後法人派下全員系統表正本3份（應加蓋法人圖記、代表法人之管理人

印章）。 

8.派下權拋棄書（附印鑑證明）正本1份、影本2份及拋棄人員名冊正本3份

（無拋棄派下權者，免附）。 

9.法人章程影本2份（須蓋有市政府印信）。 
10.原核發法人登記證書正本1份。 

11.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正本（派下現員名冊須蓋有市政府

印信）各1份、影本各2份。 
申請方式 各區公所核轉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 
(1)區公所：6日 
(2)民政局： 
A.名冊人數10人

以下：7日 

B.11人至50人：

14日 

C.51人以上：42

日 

D.100人以上：

52日 

E.200人以上：

71日 

F.300人以上：

90日 

G.500人以上：

120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4或02-27258396 

傳真：02-2759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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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37條規定。 

2. 辦理程序：申請人備齊相關表件送區公所轉市政府辦理，經市政府審查符

合本條例相關規定者，辦理公告30日，公告期滿無人異議後核發變更後祭

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 

3. 派下員變動部分名冊無須加註「身分證字號」，出生年月日之「日」及門

牌地址之「號、樓」以「O」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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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39、外籍人士來臺研修宗教教義 

應備證件 

1.申請書正本。 
2.宗教團體之登記或立案證明文件影本。 
3.宗教教義研修機構為宗教團體所附設者，須附宗教團體與宗教教義研修機
構之隸屬關係證明。 

4.宗教團體上一年度收支報告經宗教主管機關備查之公函影本。 
5.供辦理研修宗教教義之場所，一年內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合格證明文件
影本。 

6.辦理研修宗教教義之處所，如為區分所有建築物者，應檢附週鄰同意書影
本，如有管理委員會者，得以管理委員會同意書影本取代之 

7.宗教團體或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出具之研修通知書、研修期間及每週研修課
程、時數之文件正本。 

8.外籍人士資料表正本（含宗教團體負責人保證書、護照資料影本）。 
9.高級中等學校程度以上證明文件或國外相關宗教團體之推薦函，其國外學

歷證明文件或推薦函須經我國駐外使館、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如係外

文，應另附中文譯文。 

10.財力或生活費用來源證明正本。 
11.保證研修期限不超過申請研修期間之切結書正本。 
12.研修宗教教義總人數及外籍研修人士名單正本。 
13.宗教主管機關歷次審查申請來臺研修教義者之公函影本，如為初次申請來

臺者，免附。 
14.本次申請團體名冊紙本及電子檔，如僅申請一人者，免附。 
宗教團體於同一年度第二次以後提出之申請案件，除前項規定者外，並應檢
附同一年度第一次申請經同意之公函影本。但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列表件
內容無變更，經載明於申請書者，得免附之。另宗教團體為外籍人士提出之
延期申請案，得免附第八款之文件。 
以上表件各1份。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0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民政局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242或02-27256243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本次申請團體名冊紙本及電子檔，如僅申請一人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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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0、教育程度註記 

應備證件 

1.國民身分證。 

2.如以網路申辦須以自然人憑證。 

3.如係委託申請，須繳驗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經委託人簽名蓋章之委託

書。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4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各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1.上開文件皆須正本。 

2.以網路申請，自然人憑證驗證通過，戶政所即可註記，無需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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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1、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 

應備證件 

1.地點位置圖。 

2.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配置圖說(內容應敘明主要設施之名稱與數量、分布相對位置以及最大容量

或提供服務量能)。 

4.興建營運計畫。 

5.管理方式及收費標準。 

6.經營者之證明文件。 

7.土地權利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60日 

（殯葬處審查：1

5日，跨局處會

勘 ： 3 0 日 ， 彙

辦：15日） 

2.網路申辦：

6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綜合企劃課 

電話：02-87329707 

傳真：02-87329784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會辦單位：臺北市政府民政局、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臺北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北市政府消防局、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

北市政府教育局、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臺北市大地工程

處等。 

2.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3.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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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2、申請設置殯儀館或火化場 

應備證件 

1.設置地點位置圖。 

2.設置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配置圖說(內容應敘明主要設施之名稱與數量、分布相對位置以及最大容量

或 提供服務量能)。 

4.興建營運計畫。 

5.管理方式及收費標準。 

6.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7.土地權利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0日 

（殯葬處審查：15

日，跨局處會勘：3

0日，彙辦：15日） 

（地政局：6日） 

（衛生局：6日） 

（產業發展局：6

日） 

（都市發展局：6

日） 

（環境保護局：6

日） 

2.網路申辦：

60日 

□全程式  
■非全程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21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會辦單位：產業發展局、都發局、地政處、環保局、衛生局等。 

2.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3.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4.83年12月31日以前之土地登記資料，請檢附「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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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3、申請低收入戶(無親屬)喪葬補助 

應備證件 

1.申請書（含領據及請領清冊一式2份）。 

2.低收入戶或受保護安置之證明文件。 

3.法院檢察官或醫療院所填發之死亡證明文件正本。 
4.公墓、骨灰 （骸）存放設施、樹（灑）葬設施或海葬等相關證明文件。 

5.火化或埋葬許可證正本。 
6.申請人身分證影本、郵局或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6日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第一殯儀館(代收件)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1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本業務受社會局委託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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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4、申請使用治喪禮廳 

應備證件 

1.臺北市殯葬管理處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1份。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1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4.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 ■線上信用卡 
■其他（網路銀行）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

30分鐘以內

(視操作情

形)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3、59、60、61(4線)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親自及委託申辦之繳費方式為臨櫃繳費；網路申辦之繳費方式為網路 ATM 及

網路銀行。 

2.網路申辦者，須遺體入館、證件齊全且取得本處提供之帳號及密碼後始得至

線上申請。 

3.本市殯葬管理處自100年7月起開放「申請使用治喪禮廳」及「申請火化許可

證與申請火化爐」等案件之全程式網路申辦權限，往生者遺體入館，應備證

件齊全並取得本處提供之帳號及密碼後，即可透過本站(臺北市民 e點通網

站)申請案件頁面連結至殯葬管理處線上訂租服務網進行全程式網路申辦，

申辦時間為30分鐘內可完成(詳細時間視市民操作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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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5、申請接運遺體 

應備證件 

1.臺北市殯葬管理處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1份。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證明書正本1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申請方式 電話申辦、親自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0.5日 

 

2.網路申辦：

0.5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

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殯葬管理處 

電話：02-87329762（接運遺體專線）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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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6、申請靈柩寄存 

應備證件 

1.臺北市殯葬管理處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1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0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 網路預約方式申請，須於寄存日前1日完成申請作業。 

2. 委託申辦者，請親自填寫申請書及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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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7、申請使用墓地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2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私章。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書1份。若委託業者申辦，須另檢附業者公會識

別證影本1份。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已合法申請預留壽穴者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2日

(含繳納規費)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富德公墓辦公室 

電話：02-27887513 

傳真：02-27882421 

地址：11655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4段130號 

陽明山第一公墓辦公室（臻善園辦公室） 

電話：02-28922690 

傳真：02-28922681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備註 

除前揭承辦單位外，本處第一殯儀館及第二殯儀館亦可代收申請案件。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4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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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8、申請火化許可證與申請火化爐 

應備證件 

1.臺北市殯葬管理處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1份。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1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4.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備註：委託申辦者，須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 ■線上信用卡 
■其他（網路銀行）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30

分鐘以內(視操

作情形)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3、59、60、61(4線)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親自及委託申辦之繳費方式為臨櫃繳費；網路申辦之繳費方式為網路 ATM 及

網路銀行。 

2.網路申辦者，須遺體入館、證件齊全且取得本處提供之帳號及密碼後始得至

線上申請。 

3.本市殯葬管理處自100年7月起開放「申請使用治喪禮廳」及「申請火化許可

證與申請火化爐」等案件之全程式網路申辦權限，往生者遺體入館，應備證

件齊全並取得本處提供之帳號及密碼後，即可透過本站(臺北市民 e點通網

站)申請案件頁面連結至殯葬管理處線上訂租服務網進行全程式網路申辦，

申辦時間為30分鐘內可完成(詳細時間視市民操作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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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49、申請靈骨(灰)寄存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骨灰(骸)來源證明：火化許可證或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視個案實際狀況提

供一種證明正本即可)。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私章。 
4.往生者之除戶謄本正本1份。 

備註：委託申辦者，須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本規費可於第一、二殯儀館服

務中心臨櫃繳納現金，靈骨樓(塔)臨

櫃暫無受理現金，但可刷卡）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富德靈骨樓 

電話：02-22391590 

傳真：02-22390956 

地址：11656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5段43巷190號 

陽明山靈骨塔 

電話：02-28912083 

傳真：02-28950531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陽明山臻愛樓 

電話：02-28911258 

傳真：02-28914657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備註 

除前揭承辦單位外，本處第一殯儀館及第二殯儀館亦可代收申請案件。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4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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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0、申請修墳、起掘作業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施工前之全墓(含墓碑)照片1張（沖洗4*6規格），不可使用拍立得相機。

（修墳另附施工圖說）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私章。 
4.亡故親友除戶謄本正本2份（請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5.申請修繕者，私有土地墳墓應註明所在地地號（民國72年11月11日「墳墓設

置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前已設置之私有土地墳墓，始得申請修繕）。 

備註： 

1.若私有土地為他人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2.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書1份。若委託業者申辦，須另檢附業者公會識別證

影本1份。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修繕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7日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墓政管理課 

電話：02-87329714 

傳真：02-87329785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富德公墓辦公室 

電話：02-27887513 

傳真：02-27882421 

地址：11655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4段130號 

陽明山第一公墓辦公室（臻善園辦公室） 

電話：02-28922690 

傳真：02-28922681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備註 

1. 透過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

處理時限。 

2. 除前揭承辦單位外，本處第一殯儀館及第二殯儀館亦可代收申請案件。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4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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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1、申請埋葬許可證 

應備證件 

1.臺北市公立公墓墓地使用申請書或預留壽穴埋葬申請書。 

2.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2份。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私章（網路申辦可用自然人憑證驗

證）。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書1份。若委託業者申辦，須另檢附業者公會識

別證影本1份。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日 
2.網路申辦：1

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富德公墓辦公室 

電話：02-27887513 

傳真：02-27882421 

地址：11655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4段130號 

陽明山第一公墓辦公室（臻善園辦公室） 

電話：02-28922690 

傳真：02-28922681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備註 

除前揭承辦單位外，本處第一殯儀館及第二殯儀館亦可代收申請案件。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4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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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2、申請公立公墓遷置補償費（救濟金）案件 

應備證件 

1.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影本及印章（或簽名）。 
2.亡故親友除戶謄本正本2份及可證明與亡者關係之戶籍謄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3.起掘前之全墓（含墓碑）照片1張，不可使用拍立得相機。 
4.起掘後之全墓（含墓碑）照片1張，不可使用拍立得相機。 
5.公告遷葬切結書1份。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申辦書1份（申請人須完成親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19日 
2.網路申辦：19

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墓政管理課 

電話：02-87329708-15（8線） 
傳真：02-87329785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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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3、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 

應備證件 

1. 申請人及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公司有選任董事者應檢附董

事名冊，商業屬合夥者應另檢附合夥契約。 

2.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或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證

明文件影本。 

3. 營業據點產權證明文件影本。營業據點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依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提供相關文件。 

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應另檢附下列文件： 

1. 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 

2. 殯葬設施所有權、使用權或其他得為經營行為之證明文件。 

3. 商品或服務項目及契約書。 

營業項目為殯葬禮儀服務業者，應另檢附殯葬禮儀服務能力說明書，其內容應

包含下列事項： 

1. 相關證照。 

2. 商品或服務項目及契約書。 

3. 價金或收費基準表。 

專任禮儀師名冊。但未達本條例第四十五條第三項一定規模者，免附。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 一般申請 (通案

性)：30日 

（殯葬處審查+彙

辦：15日，跨局處

審查：15日） 

（跨局處：都發局

7日、警察局4日、

教育局4日） 

2.網路申辦：

3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

查(個案性) ：

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20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會辦單位：都發局、警察局、教育局。 
2.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3.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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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4、殯葬服務業申請跨直轄市、縣（市）營業備查 

應備證件 

1.申請書一式二份（載明應備之文件）。 
2.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經主管機關設立許可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證明文件。 
4.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証影本。 

5.公司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備註：委託代辦者應加附代理人身分證影本及委託書。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6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20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2.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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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5、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變更 

應備證件 

1.變更事項申請書。 
2.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3.新址產權證明（租賃契約書、出租人產權證明）。 

4.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變更登記表。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30日 
（殯葬處審查＋

彙辦：15日，跨

局 處 審 查 ： 15

日） 
（跨局處：都發

局7日、警察局4

日 、 教 育 局 4

日） 

2.網路申辦：

3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 ：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20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2.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3.變更事項如包含地址變更則須會外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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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6、殯葬服務業申請生前殯葬服務契約業務 

應備證件 

1.經營殯葬禮儀服務業三年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無累積虧損之年度財務報表(須經簽

證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 
3.最近三年內平均稅後損益無虧損之年度財務報表(須經簽證會計師出具無保

留意見)。 

4.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均設置有專任禮儀服務人員編組表。 

5.生前殯葬服務契約資訊公開及查詢之電腦作業（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符合「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契約

資訊公開及管理辦法」）。 
6.符合內政部公告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契約及與信託

業簽訂之信託契約副本。 
備註：委託申辦者應加附代理人身分證影本及委託書。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30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19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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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7、生育獎勵金 

應備證件 

1.申請人親自申請：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或簽名)及新生兒母親之存

摺影本1份。 
2.受託人代為申請：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或簽名)、委託書及新生兒

母親之存摺影本1  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未成年人由法定代理人辦理）、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7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各戶政事務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7533043 02-27645292 10566臺北市八德路4段692號4樓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02-27233977 02-27224692 11049臺北市信義路5段15號2樓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02-23587877 02-23587696 10650臺北市新生南路2段86號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5032461 02-25015804 10402臺北市松江路367號2樓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02-23948838 02-23942540 10050臺北市忠孝東路1段108號7樓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02-25942569 02-25862975 10363臺北市昌吉街57號3樓之1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02-23062706 02-23026773 10855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4樓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02-29395885 02-29364284 11606臺北市木柵路3段220號2樓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02-27825196 02-27888675 11579臺北市南港路1段360號4樓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02-27912277 02-27945743 11466臺北市民權東路6段99號3樓 

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02-28803252 02-28830534 11163臺北市中正路439號3樓 

北投區戶政事務所 02-28924170 02-28952936 11230臺北市新市街30號3樓 
 

備註 

申請人注意事項： 

1.申請人符合下列規定，新生兒之母得申請生育獎勵金： 

(1)新生兒之父母雙方或一方設籍本市一年以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市。 
(2)新生兒於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所)完成出生登記。 
(3)新生兒之母死亡、行方不明，得由新生兒之父提出申請，新生兒之父亦死

亡或行方不明時，得由新生兒之監護人提出申請。 
(4)設籍時間之計算，以父或母最後遷入本市日起算至新生兒出生日止。 
(5)申請生育獎勵金，應於新生兒出生後六十日內，持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及印章(或簽名)至受理新生兒出生登記或新生兒設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提出

申請，逾期視為放棄權利。 
2.經審核符合本案辦法申請資格者，每一新生兒發放生育獎勵金新臺幣2萬

元。 

3.申請人經查不符合上述本辦法所定申請資格，或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

領取生育獎勵金，應返還生育獎勵金。 
4.其他有關生育獎勵金相關規定可逕上「助妳好孕」網站(http:// 

born.taipei/)或至民政局網站（http://www.ca.taipei.gov.tw/）「常見

問答」-「助妳好孕」Q&A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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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8、申請寵物灑葬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申辦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1小時 
2.網路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富德靈骨樓 

電話：02-22390898、02-22391590 

傳真：02-22390956 

地址：11656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5段43巷190號 

備註 

1. 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

時限。 

2. 申請人或委託人攜帶骨灰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親至富德靈骨樓填寫申

請書並檢驗證件後即可至寵物灑葬區拋灑骨灰，免預約、隨到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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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59、申請樹葬、花葬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骨灰(骸)來源證明：火化許可證或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視個案實際狀況提供

一種證明正本即可)，並加蓋骨灰再處理章戳。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備註：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申辦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墓政管理課 

電話：02-87329711 

傳真：02-87329785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3、59、60、61(4線)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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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0、臺北市林安泰古厝民俗文物館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使用申請書。 

2.單位設立證明文件（個人身分證影本、法人公司登記證書、人民團體立案證

書等）。 

3.活動計畫簡要說明（如活動計畫、簡章、文宣單等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掛號郵寄現金袋）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7日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 宗教禮俗科 

電話：02-27256376或02-27208889轉1909 

傳真：02-27598796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 

備註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 

1.本場地以中華民國國民、經合法立案之法人、人民團體等非政府組織及本府

所屬各級機關學校為借用對象。 

2.申請人得於使用日前3個月起至活動前15日期間內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詢

問時段，惟應於使用日15日前依一般申請或網路申請規定辦理申借事宜，始

得使用場地。 

3.如發生2個以上之申請人借用同一時段之情形，不論係以何種方式申請，以先

提出完整申請書表與應備證件者有優先借用場地權。為避免重覆申請，請先

洽詢承辦單位。 

4.其他注意事項，請參考「臺北市林安泰古厝民俗文物館場地收費基準」。 

5.臺北市林安泰古厝民俗文物館─ 

地址：10472臺北市中山區濱江街5號 

電話：02-25996026 

傳真：02-25996521 

6.依「臺北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行要點」第7點，自105年8月1日

起凡租借本場地需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之規定，如經本局勸導仍拒

不配合者，將拒絕租借場地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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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1、臺北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 使用申請書 

2. 具有優待身分之申請人須備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掛號郵寄現金袋）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自治行政科(民生社區中心) 

電話：02-27606294、02-27666959 

傳真：02-27564946 

地址：10573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路5段163-1號8樓 

備註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 

1. 本場地租借以中華民國國民、經合法立案之法人、人民團體等。 

2. 申請人得於使用前以電話、傳真詢問時段，惟應於使用日前依規定辦理申借

事宜，始得使用場地。 

3. 申請人無法如期使用時，除特殊原因（如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宣布停止上班

上學、場地修繕暫停開放或其他不可歸責當事人之情形）外，應於使用之日

5日前通知本中心並辦妥退費事宜，已繳之費用無息返還；如逾期通知本中

心取消使用者，所繳費用除保證金外，不予返還。 

4. 各活動場地及設備如同一時段有2人以上申請之情形，不論係以何種方式申

請，以先提出完整申請書表與應備證件者有優先借用場地權。為避免重覆申

請，請先洽詢承辦單位。 

5. 其他注意事項，請參考「臺北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收費基準」。 

6. 臺北市民生社區中心 

地址：10573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路5段163-1號8樓 

電話：02-27606294、02-27666959 

傳真：02-2756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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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2、臺北市孔廟管理委員會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臺北市孔廟場地使用申請表。 

2.單位設立證明文件（法人公司登記證書、人民團體立案證書等）。 

3.以個人名義借用者須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4.活動計畫簡要說明（如活動計畫、簡章、文宣單等）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方式 電話申辦、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掛號郵寄現金袋）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7日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孔廟管理委員會 

電話：02-25923934轉29 
傳真：02-25852730 

地址：10369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275號 

備註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 

1.本場地以中華民國國民、機關、學校、經合法立案之法人、人民團體等為借

用對象。 
2.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前45日至使用日7日前依一般申請或網路申請規定辦理申借

事宜，始得使用場地。 
3.如發生2個以上之申請人借用同一時段之情形，不論係以何種方式申請，以先

提出完整申請書表與應備證件者有優先借用場地權。為避免重覆申請，請先

洽詢承辦單位。 

4.本會如因業務需要，有優先使用場地之權，申請核准單位，得經協調後另擇

期使用。 

5.其他注意事項，請參考「臺北市孔廟場地使用辦法公告」。 

6.臺北市孔廟管理委員會─ 
電話：02-25923934轉29 
傳真：02-25852730 

地址：10369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2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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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3、申請訂定臺北市巷弄及廣場別名 

應備證件 

1.提案表。 

2.提案人名冊。 

3.標示牌別名中、英文名稱等相關說明與圖說(含字體、顏色、英譯及設置位

置)。 

4.提案之領銜人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60日 

(1)提案名冊資料查

對：26日(如遇核

對後提案人數不

足之情形，需另

有10日補證時間) 

(2)別名審議會議：

34日(含召開會議

事宜28日及結果

通知6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戶籍行政科 

電話：02-27256253 

傳真：02-27598791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北區 

備註 

1. 作業規定，請參「臺北市巷弄及廣場別名訂定要點」。 

2. 本案審查通過後，後續尚有說明會、連署同意審查及標示牌設置等事宜將交

由委員會選出之主政機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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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4、申請海葬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骨灰(骸)來源證明：火化許可證或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視個案實際狀況提供

一種證明正本即可)、骨灰須經再研磨處理。 

3.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4.登船家屬身分證(影本留存)。 
備註：1.委託申辦者，需附委託申辦書1份。 

2.依「海岸巡防機關執行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

登船者家屬須檢附登船者家屬身分證明文件，以便受檢。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5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備註 
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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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5、臺北市孔廟4D 劇院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臺北市孔廟4D 劇院場地使用申請表。 

2.單位設立證明文件（法人公司登記證書、人民團體立案證書等）。 

3.活動計畫簡要說明（如活動計畫、簡章、文宣單等）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方式 電話申辦、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掛號郵寄現金袋）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7日 

 

 

2.網路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孔廟管理委員會 

電話：02-25923934轉17 
傳真：02-25852730 

地址：10369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275號 

備註 

1.使用時段： 

(1)本劇院開放時間扣除每周一休館日，及因維護保養作業或因颱風天候因素不

對外開放外，其他時間受理申請使用。 
(2)使用時間:分為二時段。時段時間區分如下： 

上午時段：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 

下午時段：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 

申請人如須利用非使用時段時間進行場地佈置，應事先洽本會同意後，始得

使用。 

2.收費及計算方式： 

(1)申請人逾核准使用時段，以4小時為一借用區段，未滿4小時者以4小時計

算。但連續使用2時段以上者，其間隔時間仍得使用，不另計費用。 
(2)保證金係按次計費，申請連續使用者，保證金3,000元以一次計收。 
(3)申請人如無法如期使用場地時，應於提出申請使用前3日以書面或口頭方式

告知本會；並於1個月內提出退費申請，如逾期申請時，則不予退還。 
(4)各項費用應在使用日前7日全數繳納完畢。 
3.本劇院位置：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275號。 

4.洽詢電話：02-25923934轉17，地址：10369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275號：臺北

市孔廟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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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6、申請神主牌位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私章。 
3.往生者之除戶謄本正本1份。 

備註：委託申辦者，須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本規費可於第一、二殯儀館服

務中心臨櫃繳納現金，靈骨樓(塔)臨

櫃暫無受理現金，但可刷卡）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小時 
2.網路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

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富德靈骨樓 

電話：02-22391590 

傳真：02-22390956 

地址：11656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5段43巷190號 

陽明山臻愛樓 

電話：02-28911258 

傳真：02-28914657 

地址：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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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7、新移民會館場地借用 

應備證件 

1.臺北市新移民會館場地借用申請表1份 

2.以新移民個人名義借用者須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3.以機關團體名義借用者須出示辦理新移民相關課程、座談會及活動等之計畫、

簡章、宣導單等足資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電話申辦、傳真申辦、電子郵件申辦、網路申辦（全程

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6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 

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906 

傳真：02-27598797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9樓北區 

備註 

申請人注意事項： 

1. 本會館場地是以辦理新移民相關研習、課程、訓練、會議、聚會、展覽及活

動等活動之個人或機關團體為借用對象。 

2.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前2個月至7日內，經核准同意後始得使用，倘因故取消預

定之場地，須於預定使用前7日通知館方人員，不得私自轉讓。  

3. 如同一時段有2者以上之申請場地借用，以先提出申請者有優先借用場地權。

4. 其他注意事項，請參考「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理辦法」及公

告。 

受理窗口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mail 地址 

臺北市南港新

移民會館 
(02)2788-4911

(02)2782-

8472 
tcnih@civil.tcg.gov.tw 臺北市南港區八德路4

段768之1號地下1樓 

臺北市萬華新

移民會館 
(02)2370-1046

(02)2371-

6725 
tcnihw@civil.tcg.gov.tw 

臺北市萬華區長沙街2

段171號 

臺北市政府民

政局人口政策

科 

1999轉(外縣市

02-27208889)

轉1906 

(02)2759-

8797 
dai713@civil.tcg.gov.tw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

號9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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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8、申請生前預立環保葬意願書 

應備證件 

1. 申請書。 

2. 申請人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3. 委託申請者，需附委託申請書1份及委託者身分證(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1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綜合企劃課 

電話：02-87329707 

傳真：02-87329784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 殯葬處於受理申請彙整文件後逕復申請人。 

2. 除前揭承辦單位外，本處第一殯儀館、第二殯儀館、陽明山第一公墓辦公

室(臻善園辦公室)、陽明山臻愛樓、陽明山靈骨塔、富德公墓辦公室及富

德靈骨樓亦可代收申請案件。 
單位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第一殯儀館 02-25131057 02-25131060
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

號 

第二殯儀館 02-87329754 02-87329790
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

樓 
陽明山第一公墓辦公

室(臻善園辦公室) 
02-28922690 02-28922681 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陽明山臻愛樓 02-28911258 02-28914657 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陽明山靈骨塔 02-28912083 02-28950531 11247臺北市北投區泉源路220號

富德公墓辦公室 02-27887513 02-27882421 11655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4段130號 

富德靈骨樓 02-22391590 02-22390956
11656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5段43巷

1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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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69、申請多元環保葬鼓勵金 

應備證件 

1. 申請書。 

2. 領據。 

3. 環保葬主辦機關（構）開具之完成環保葬證明文件。 

4. 骨（灰）骸存放設施寄存遷出證明影本（骨灰（骸）由代理人代為遷出

者，另應檢附原申請人出具之遷出委託書影本）。 

5.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退、影本留存）；由代理人代理申請，另應檢

附委託書及代理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退、影本留存）。 

6. 申請人金融機構帳戶影本。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20日 
2.網路申辦：18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殯葬管理處殯儀管理課 

電話：02-87329721 

傳真：02-87329786 

地址：10668臺北市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網路申辦者，應備齊所有證件並送（寄）達殯葬處時，才開始計算申請處理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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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70、申請英文火化許可證與補發中文火化許可證 

應備證件 

1.申請英文火化許可證： 

(1) 中、英文申請書。 

(2) 原申請人身分證及護照（影本）。 

(3) 英文死亡證明書正本1份。 

(4) 火化許可證影本（已火化）1份。 

2.申請補發中文火化許可證： 

(1) 中文申請書。 

(2) 原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備註：委託申辦者，須附委託書1份。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通

案性)：6日 

2.網路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

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

無 

承辦單位 

第一殯儀館 

電話：02-25131057 

傳真：02-25131060 

地址：10482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2段145號 

第二殯儀館 

電話：02-87329753、59、60、61（4線） 

傳真：02-87329790 

地址：10668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3段223號2樓 

備註 
1.申請英文火化許可證100元/份。 

2.申請補發中文火化許可證50元/份。 

 


